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校園危機處理機制運作方案  

中華民國104年09月02日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函頒「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函頒「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實施要點」。 

（三）教育部函頒「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二、目的： 

（一）統籌行政支援力量防救及處理，發揮災害預防功能。  

（二）建立災害防救體系，迅速應變處理偶發事件及重大災害。  

（三）減低災害損失至最輕程度，妥適完成善後復舊任務。  

（四）營造安全的校園學習環境，維護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三、適用範圍： 

（一）校園偶發事件：  

    1.緊急傷病。  

    2.校園暴力 。 

    3.性侵害事件。 

    4.午餐中毒 。 

（二）校外活動緊急事件：  

    1.校外教學（含畢業旅行）。 

    2.主題學習營隊 。 

    3.體育或藝文活動 。 

（三）天然災害：  

    1.颱風 。 

    2.地震 。 

    3.火災 。 

    4.水災 。 

    5.其他天然災害。  

（四）其他緊急事故。 

四、運作機制：  

（一）訂定「校園安全及災害管理作業要點」，設置「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 

      報處理中心」並落實執行。  

（二）訂定「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執行要點」，設置「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並落實執行。  

（三）訂定「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及處理機制執行要點」，設置「學生自我傷害 

      危機處理小組」並落實執行。 

（四）訂定「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執行要點」、「性騷擾及性侵犯防治機制執行 

      要點」，設置「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並落實執行。 為有效整合 

      本校危機應變處理機制、簡化工作流程，前項第一至三款處理小組業務 

      得併入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校安中心）辦理。 

五、事件處理原則：  

（一）平日應確定事件處理程序及任務編組，並配合安全教育演練純熟，以備 

      不時之需。  

（二）注意處理之安全性、時效性、合法性及合理性，以使師生之傷害減至最 

      低。  

（三）緊急事件發生時應由學務處生教組通報業務承辦人向上級單位反應 ，並 

      迅速在各類事件規定的時限內，運用網路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 

      救通報處理中心。遇有網路中斷時，改以紙本方式傳真至教育部及上一 

      級督導單位，俟網路恢復後再補行通報作業。  

（四）為圓滿處理事件，提供正確訊息，以及涉及個人隱私等因素，所以參與 

      處理人員不得私自向外散播，未經證實之傳聞及推測；統一由發言人對 

      外發言。  

（五）事件處理後，應將事件全案加以彙整、分析、存檔備查，並做工作檢討， 

      以加強預防工作，減少類似事件之發生。  

（六）事後有關學生之心理復健，由處理小組輔導業務負責人會同導師及家長， 

      共同做輔導。 

六、機制運作程序：  

（一）事件發生前： 

    1.充實危機處理知能與強化處理意外事件的經驗：演練、定期研討、隨機 

      教學、活動參與、報告、參觀、研習等方式。 

    2.減少意外事件發生的預防措施：於現行法令許可範圍內，不定期抽查學 

      生用品，以防止攜帶危險物品；隨時掌握不良適應兒童行為，並加以輔 

      導；隨時檢視及維修遊戲器材；加強門禁管理與良好的親師溝通 ；加強 

      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宣導活動…等。 

（二）事件發生時發現事件者立即通報校長、執行秘書或相關人員，由召集人 



     「以學生利益與生命安全為先」之原則，依事件性質及考量主客觀環境之 

      情況，召開會議，協調工作，務期將傷害減到最低點。  

（三）事件發生後 依事件性質，針對當事人及相關事項做必要的輔導及補救措 

      施，適時開會檢討，汲取經驗及記取教訓。 有關家長事務之處理，必要 

      時得請家長會出面協助。  

七、應注意事項  

（一）緊急處置、搶修及救護行動應注意保持本身安全之理念，若無能力處置， 

      不可冒然動手，應交由專業人員處理，且個人安全防護裝具應佩戴妥當， 

      搶救時優先順序為人員、設備、物資，現場人力不足應優先請求支援。  

（二）緊急處置初步段落後，進一步作業若涉及專業技術方能處置時，現場人 

      員保持監控待緊急處理小組成員到場後接續處理。（上班時間由危機處理 

      小組（校安中心）召集人負責召集，下班時間由值班人員聯繫業務負責 

      人召集）  

（三）原則上若僅一人發現時，如災情不大，在可迅速撲滅、消除或控制時則 

      應先處置報告，否則應優先通報；多人發現狀況時應立即分工，並同步 

      展開處置措施，危機處理小組（校安中心）知悉後，應即運用一切可能 

      趕赴現場執行應變任務。 

八、本方案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